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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2025〕赣行复第74号

申请人：孟某甲，复议代表人。
申请人：高某甲，复议代表人。
申请人：高某乙，复议代表人。
申请人：杨某，复议代表人。
申请人：吴某。
申请人：刘某甲。
申请人：刘某乙。
申请人：孟某乙。
申请人：王某。
申请人：孟某丙。
申请人：李某。
申请人：张某。
被申请人：赣榆区宋庄镇人民政府。
申请人孟某等12人认为被申请人赣榆区宋庄镇人民政府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于2025年3月26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4月2日予以受理，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于5月28日决定延长30日审理期限，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书及相关材料。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确认被申请人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违法；2、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法定职责。
申请人称：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书面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标题为《连云港市赣榆区宋庄镇人民政府、连云港市赣榆区宋庄镇财政和资产管理局行政征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状》。2024年10月26日，被申请人单位收发室签收了申请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邮件（邮件号：XA286****8532），后被申请人进行答复，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答复内容有异议，请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申请人提交证据：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状、阳光村务截图、邮件轨迹、信封图片。
被申请人称：2024年10月26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孟某等12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1件，申请公开信息的特征性描述为：“1、与“拨付海水塘征用补偿款”一事有关。2、行政征用的内容，包括征用决定机关、征用时间、征用顺序、征用事项、征用目的和依据、征用对象和范围、补偿方式、补偿数额、补偿标准、征用人和被征用人的权利和义务、征用程序和期限、其他需要公开的内容。3、行政机关在履行“发放补偿费”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4、被申请人财政预算、决算信息中，与“拨付海水塘征用补偿款”有关的政府信息”。被申请人依法及时研究，经检索相关资料，孟某等人申请公开的海水塘区域，位于海岸线以内，属于海洋，按照《民法典》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海域属于国家所有，不属于沙口村所有，因此不存在征用。2024年11月18日，赣榆区宋庄镇政府对孟某等人进行了答复，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告知孟某等人，他们申请的政府信息不存在。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已经严格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义务和程序。请求赣榆区政府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提交证据：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状、海水塘位置手注地图、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邮件轨迹截图。
经审理查明：2024年10月26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邮寄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信息特征性描述为：“1、与“拨付海水塘征用补偿款”一事有关。2、行政征用的内容，包括征用决定机关、征用时间、征用顺序、征用事项、征用目的和依据、征用对象和范围、补偿方式、补偿数额、补偿标准、征用人和被征用人的权利和义务、征用程序和期限、其他需要公开的内容。3、行政机关在履行“发放补偿费”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4、被申请人财政预算、决算信息中，与“拨付海水塘征用补偿款”有关的政府信息”。
被申请人于11月18日作出赣宋依复〔2024〕第10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通过邮件寄送，告知：“你所申请公开的上述信息公开特征性描述中海水塘，不存在行政征用，经检索，没有你所申请的上述政府信息，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告知你，你申请的上述政府信息不存在。”
11月19日，申请人签收案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因对该答复书内容不服，申请人遂申请行政复议。
另查明，涉案地块（纬度：34.82****，经度：119.20***）权属性质为国有。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及本机关依法调取的连云港市赣榆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复函证明。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并指定机构（以下统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具体职能是：（一）办理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事宜；......”被申请人具有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 本案中，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以书面方式作出了答复，符合上述程序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规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四）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因抢险救灾、疫情防控等紧急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用组织、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使用后，应当返还被征用人。组织、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给予补偿。”由此可知，征用的对象为组织、个人的财产。本案中，涉案海水塘权属性质为国有，故不存在征用的可能性，被申请人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作出答复，称不存在行政征用，经检索，没有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符合规定。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赣宋依复〔2024〕第10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赣榆区宋庄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赣宋依复〔2024〕第10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6月27日        



附：本决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

- 7 -

